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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育管理部门应按照
有关政策，保障符合政策条件
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
其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

公积金管理部门应按照
《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成都住房公积金
租房提取业务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成公积金委
〔2016〕4 号）的规定，落实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政策，
职工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按
照实际房租支出全额提取；租
住商品住房的，应根据我市市
场租金水平和租住住房面积，
确定租房提取额度。

税收优惠方面，成都将对
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企
业、机构和个人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支持。对包括房屋租赁
企业在内的一般纳税人出租
在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
不动产，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
法，按照5%征收率计算缴纳
增值税；对个人出租住房的，
由按照5%征收率减按1.5%计

算缴纳增值税；其他个人出租
住房月租金收入不超过 3万
元的，在2017年 12月 31日之
前可按照规定享受免征增值
税政策；对房地产中介机构提
供住房租赁经纪代理服务取
得的收入，小规模纳税人按
照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按照6%的
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所
涉及的各项地方税收采取
便于征收的方式进行综合
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中
的一般纳税人出租 2016年 4
月 30 日前自行开发的房地
产老项目，可以选择简易计
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计
算缴纳增值税。房地产开发
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出租
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按照
5%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地税部门按四川省地方税务
局确定的个人房屋租赁征收
率征收房屋租赁所涉及的各
项地方税费。

（冯浕）

成都全面开展住房租赁试点
年底组建国有租赁公司

据《天府早报》报道，8月4日，成
都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成都市开
展住房租赁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该市将全面开展
住房租赁试点工作，鼓励住房租赁消
费，进一步服务新市民安居乐业。《方
案》提出，要引导城镇居民通过租房
解决居住问题，符合申领居住证条件
的居民凭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凭证可
申请办理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按规
定享受公积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
等基本公共服务。《方案》还提出，到
2017年年底，成都将组建或改建3-4
家国有住房租赁公司。

《方案》一再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这一定位。2015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立购
租并举的住房制度，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培育
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2017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选取成都
等 12 个城市开展住房租赁
试点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培育和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已成为房

地产市场发展新方向。”成都
市房管局介绍了《方案》制定
的背景：成都作为“新一线”
的领军城市，近年经济快速
发展，对全球各类企业、各地
优秀人才极具吸引力，住房
租赁及其相关配套服务是留
住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方
案》围绕成都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目标，以建立完善购租并举
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满
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吸引优
秀人才安居。

《方案》制定背景

如何组建？
《方案》提出，成都市属国有

住房租赁公司将新组建或依托
现有国有企业组建。

公司干什么？
主要开展租赁住房、人才公

寓的建设和运营。目标：成都将
逐步将现有政府投资和管理的
公共租赁住房和国有住房租赁

企业建设和运营的租赁住房、人
才公寓交由住房租赁企业管理，
支持企业向机构化、规模化方向
发展，力争到2020年，培育和发
展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不低
于50家。

鼓励政策：
成都还要鼓励房地产开

发企业新建、配建租赁住房，

鼓 励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经 纪 机 构 、
物业服务企业拓展住房
租赁业务。支持房地产开发
企业利用已具备使用条件的
自 持 住 房 ，开 展 住 房 租 赁 业
务。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住
房租赁企业合作，建立开发与租
赁一体化的运作模式。

1.增加房源信息量
平台将扩大住房租赁交易

范围，增加平台出租房源信息
量，确保各类房源信息全范围覆
盖，加强住房租赁信息发布管
理，制定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规则
和审核标准，确保发布的房源信
息真实、全面、准确，保障租赁当
事人权益。

2.加强交易监管
加强对住房租赁交易全过

程监管。同时，新建住房租赁
企业备案系统，融合住房租赁、
人口信息采集系统，建立住房

租赁信用管理体系，完善房屋
租 赁 备 案 系 统 功 能 ，形 成 服
务、信息、管理“三位一体”的
住房租赁综合管理和服务平
台。

3.建立红黑名单制度
平台还要建立经纪机构、

住房租赁企业及从业人员等各
类住房租赁市场主体的信用管
理体系，建立“红名单”和“黑名
单”制度，通过多部门信息共
享，在成都信用网公示，形成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

4.押金监管服务
成都市房管局表示，成都将

在现有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
基础上，通过平台推出住房租赁
押金监管服务。具体说就是，在
现有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账户
下开设住房租赁押金监管子账
户，分账核算专款专用，避免随
意克扣押金的行为，维护租赁双
方合法权益，租赁当事人可自愿
选择住房租赁押金监管服务，

“既丰富平台服务功能，又保护
租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租
赁纠纷的产生。”

一是通过国有公司新建
一批人才公寓、产业园区配套
租赁住房，保障高端人才、高
技能人才的住房租赁需求；

二是通过国有公司新建、
开发企业新建配建租赁住房、
住房租赁企业依法合规改建
存量住房等增加房源供给，保
障新市民的住房租赁需求；

三是加快政策性保障
型公租房建设，保障困难
群众的住房租赁需求。
通过多渠道增加房源
供应，将形成国有租
赁住房为引导、商品
房新建配建为主

体、个人富余住房为补充的供
应体系，满足各类人群不同的
住房租赁需求。

在盘活存量房屋方面，成
都鼓励个人将闲置住房委托
住房租赁企业运营管理，建立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支持
住房租赁企业与开发企业合
作，通过购买或租赁库存房
源，开展住房租赁业务。对市
级国有公司及各县（市、区）闲
置的拆迁安置房，可适当装
修，用于租赁。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法合规的住房或农民
合法合规的多余住房，也可用
于租赁。

关键词：公司

组国有租赁公司

《方案》提出，到
2017 年年底，成都将组建
或改建3-4家国有住房租赁公
司，启动一批租赁住房建设，完善住
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开展住房租赁市
场专项检查，建立住房租赁信用管理体系和
服务体系；到 2020 年，基本形成供应主体多元，管
理服务规范，租赁关系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

关键词：平台
建租赁交易服务平台

《方案》透露，成都积极推进“互联网＋城市”行动，基于全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构建全市统一的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作为政府吸引人
才、服务新市民、提升政务服务的网上窗口，融合房管、公安等市级相关部门服务功
能，形成统一的对外服务窗口，实现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与公安人口管理系统平
台信息共享，提升智慧治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

平台内容

通过新建、配建、改建增加住房租赁房源

关键词：房源

成都市房管局表示，成都将通过新建、配建、改建住房
等多种方式，多个渠道增加住房租赁房源。

关键词：政策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
可按支出金额提取公积金

在租房支持政策方面，《方案》提出，要引导城镇居民
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符合申领居住证条件的居民凭房
屋租赁合同备案凭证可申请办理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按
规定享受公积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


